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4
8

设置、使

用卫星地
球站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01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号令
2004年6月29日发布） 第158项 建立卫星
通信网和设置卫星地球站审批由信息产业
部，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
实施。
2.《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使用地球站管
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令第7号（2009年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第6次部务会议审议通
过） 第四条　设置使用地球站的，应当
按照本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工业和信
息化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
理机构颁发的无线电台执照。 设置使用
单收地球站，不需要无线电管理机构对其
信息接收提供电磁环境保护的，可以不按
本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要求无线电管理机
构保护其信息接收免受有害无线电干扰
的，应当按照本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取得
无线电台执照。 第二十五条　除本规定
第十七条第三款所列的申请外，工业和信
息化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
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作出审批决定。经审查合格的，书面批
准申请人设置使用地球站；经审查不合格
的，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 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审查期间，需要邀
请专家进行干扰分析.测试验证的，所需
时间不计算在上述期限内，但无线电管理
机构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无线电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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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4
9

无线电频

率指配审
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02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1993年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令第672号修订）第十四条 使用无线电
频率应当取得使用许可，但下列频率除
外：（一）业余无线电台.公众对讲机.制
式无线电台使用的频率；（二）国际安全
与遇险系统，用于航空、水上移动业务和
无线电导航业务的国际固定频率；（三）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
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的频率。第十八条
无线电频率的使用许可由国家无线电管理
机构实施。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确定范围
内的无线电频率的使用许可，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实施。国家无
线电管理机构分配给交通运输、渔业、海
洋系统（行业）使用的水上无线电专用频
率，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
管理机构分别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实施许
可；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给民用航空
系统使用的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由国务
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实施许可。
2.《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工
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0号）第七条 国家无
线电管理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
电管理机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
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审
批权限，实施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无线电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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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0

无线电设

备进关核
准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03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
管理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1993年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令第672号修订）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进行体育比赛.科学实验等活动，需要携
带、寄递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
当取得型号核准而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
电发射设备临时进关的，应当经无线电管
理机构批准，凭批准文件办理通关手续。
”第五十三条第三款“其他境外组织或者
个人在我国境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
（站）的，应当按照我国有关规定经相关
业务主管部门报请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携带.寄递或者以其他方式运输依照本条
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取得型号核准而
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入境
的，应当按照我国有关规定经相关业务主
管部门报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后，到海关
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入境手续，但国家无
线电管理机构规定不需要批准的除外。”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无线电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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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1

电台呼号

指配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04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1993年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令第672号修订）第三十一条 无线电管
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
内审查完毕，根据本条例第二十八条、二
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
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颁发无线电台执
照；需要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的，同时核
发无线电台识别码；不予许可的，书面通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无线电台（站）需
要变更、增加无线电台识别码的，由无线
电管理机构核发。第三十四条 国家无线
电管理机构向国际电信联盟统一申请无线
电台识别码序列，并对无线电台识别码进
行编制和分配。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
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
利益的；
7.无线电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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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2

无线电台

（站）的
设置、使
用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05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1993年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令第672号修订）第二十七条 设置.使
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
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但设置.使用下
列无线电台（站）的除外：（一）地面公
众移动通信终端；（二）单收无线电台
（站）；（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
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第三十
条 设置.使用有固定台址的无线电台
（站），由无线电台（站）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实施许可
。设置.使用没有固定台址的无线电台，
由申请人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
线电管理机构实施许可。第三十八条 无
线电台（站）应当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
的许可事项和条件设置.使用；变更许可
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
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无线电台（站）终
止使用的，应当及时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
线电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交回无线电
台执照，拆除无线电台（站）及天线等附
属设备。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无线电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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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3

产生无线

电波辐射
的工程设
施的选址
定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06
000

省工

信厅

无线

电管
理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1993年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128号发布 201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令第672号修订）第五十九条 工业、科
学、医疗设备、电气化运输系统、高压电
力线及其他电器装置产生的无线电波辐
射，必须符合国家规定，不得对无线电业
务产生有害干扰。第六十一条 经无线电
管理机构确定的产生无线电波辐射的工程
设施，可能对已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
台(站)造成有害干扰的，其选址定点应当
由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协商确定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无线电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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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4

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
使用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07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995年12月27日国务院令第190号，
2011年1月8日予以修订） 第十三条 需要
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
凭批准档同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指定
的经销单位签订合同，并将合同副本报送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
工业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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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5

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
经营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08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995年12月27日国务院令第190号，
2011年1月8日予以修订） 第十三条 需要
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
凭批准档同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指定
的经销单位签订合同，并将合同副本报送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
工业主管部门备案。
2.《<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2018年7月2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令第48号)第十七条 国家对第二类监
控化学品的经营、第一类和第二类监控化
学品的使用，实行许可制度。第二十一条
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不得向未取得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书、使用许
可证书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第二类监控化
学品，不得向未取得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生
产特别许可证书、经营许可证书的单位或
者个人购买第二类监控化学品。购买第二
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查验销售人的第二
类监控化学品生产特别许可证书、经营许
可证书并留存复印件。销售第二类监控化
学品的，应当查验购买人的第二类监控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书、使用许可证书并留存
复印件。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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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6

变质或者

过期失效
的监控化
学品处理
方案批准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09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995年12月27日国务院令第190号，
2011年1月8日修订）第十一条 对变质或
者过期失效的监控化学品，应当及时处理
。处理方案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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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7

改变第二

类监控化
学品使用
目的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0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

（1995年12月27日国务院令第190号，
2011年1月8日修订）第十三条 需要使用
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凭批
准档同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指定的经
销单位签订合同，并将合同副本报送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
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九条：使用监控化学
品的，应当与其申报的使用目的相一致；
需要改变使用目的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
批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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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8

民用爆炸

物品销售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1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

5月10日国务院令第466号，2014年7月29
日予以修订）第十九条 申请从事民用爆
炸物品销售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行业
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书等材料，省级民用爆
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核发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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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5
9

民用爆炸

物品安全
生产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2
000

省工

信厅

安全

生产
处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

5月10日国务院令第466号，2014年7月29
日修订）第十三条 取得《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在基本建设完成
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用
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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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0

供电营业

许可证核
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3
000

省工

信厅

电力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1995年12月

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12月29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力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二十五条 供电营业区的设立、变更，
由供电企业提出申请，电力管理部门依据
职责和管理权限，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审查
批准后，发给《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
营业区设立、变更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电力管理部门制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13 页，共 17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1

工业和信

息化固定
资产投资
项目核准

黄金采

选矿项
目核准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4
00Y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4
001

省工

信厅

原材

料产
业处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673号 2016年10月8日国务
院第149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三条 对关
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
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
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
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执行。
2.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甘肃省政府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
知（甘政发〔2017〕57号）第五条 原材
料 (五)黄金。采选矿项目由省政府行业
管理部门核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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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1

工业和信

息化固定
资产投资
项目核准

稀土

深加工
项目核
准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4
00Y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4
002

省工

信厅

原材

料产
业处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673号 2016年10月8日国务
院第149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三条 对关
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
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
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
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执行。
2.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甘肃省政府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
知（甘政发〔2017〕57号）第五条 原材
料 (四)稀土。稀土冶炼分离项目和稀土
深加工项目由省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核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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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2

铬化合物

生产建设
项目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5
000

省工

信厅

原材

料产
业处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2004年412
号令）附件第3项：铬化合物生产建设项
目审批。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
号）附件 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
批项目目录”第十八项 将铬化合物生产
建设项目审批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工业和
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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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6
3

甘草、麻

黄草收购
许可证核
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649
1R26
2010
7016
000

省工

信厅

消费

品产
业处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附件
3《国务院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
项目目录》第4项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证
核发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
展改革委（经贸委.工交办）实施。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检验和审核资料的完整
性.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批复文件和证书，送达并依法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
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7.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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